
鄂尔多斯市北通煤炭有限责任公司“5·15”机械伤害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5月15日11时50分许，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巴图塔村鄂尔多斯市北通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83.818万

元（不含事故罚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于5月16日成立了由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为组长，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能源局、伊金霍洛旗应急管理局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鄂尔多斯市北通煤炭有限责任公司“5·15”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组

（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事故调查组邀请市纪委监委派员和聘请有关安全专家参与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经过周密细致的现场勘查，询问当事人和技术分析，依法查明了事故发生的

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鄂尔多斯市北通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通煤炭公司”）位于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巴图塔村，成立于2015年1月21日，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姚文利，总经理：冯志刚，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主要经营项目：煤炭仓储及中转。中转服务年设计装运能力为1000万吨/年，企业人

数：43人。

　　已取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627329101093C，营业期限：自2015年1月21日至2035年1月20日。

　　（二）公司管理机构情况

　　公司配备董事长1名，总经理1名，副总经理4名，下设综合管理部、财务审计部、法律服务部、生产调度指挥中心、铁路发运部、生产服务部6个职能部门。生产

服务部具体负责1#、2#受煤棚的18台给煤机到装车塔的整套皮带运转及装车系统的各项管理，从皮带正常运转、定期维护保养、设备故障的排除、设备检修及更换，

装车塔的正常装煤作业及维护保养，保证园区内所有的煤炭快速及时装运，定期组织员工培训业务技能和安全操作规程。

　　（三）生产系统有关情况

　　生产系统：从储煤场开始，至产品煤装火车外运为止的全部地面生产系统。生产设施包括:储煤场、快速装车站、带式输送机栈桥、转载点及辅助设施。堆场物料

通过缓冲漏斗进入返煤地道214带式输送机，再经1号转载点转载至215带式输送机，再经3号转载点转至216带式输送机后运至铁路快速装车站进行装车。

　　带式输送机由宝鸡市杭力工程设备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安装完成。2019年3月开始调试运行。2019年12月29日运行调试正常后移交北通煤炭公司。

　　带式输送机为防爆型驱动电机依次链接减速机、联轴器、传动滚筒整条输送带。事发前带式输送机运行正常，无异响故障。

　　（四）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中心现场位于215皮带栈桥转载点，该转载点宽10.3米、长7.5米、高5.8米，在中心地面由东向西依次为电机、联轴器（外露未安装安全防护设施）、轴承

箱、入料箱，入料箱向北有皮带架；在联轴上靠南侧处有擦蹭状血迹，在轴承箱上靠南侧处距地面处有点状血迹，在电机上靠西侧处装有一黄色冷却风扇，在此风扇

上有擦蹭状血迹，在入料箱靠东侧的箱壁上有喷溅状血迹，在距电机座3厘米处，距入料箱148厘米处地面上有疑似人体组织，在入料箱南侧13.2厘米处地面上，距西

墙3.3米处有疑似人体组织，在距西墙4米，距南墙0.32米处地面上有一块带血的卫生纸；在南墙上靠东侧的窗户有溅落状血迹；在北墙靠门口处有一铁制的电缆线保

护罩，该保护罩高3.1米、宽80厘米，在此保护罩上距离顶部1.2米，距地面80厘米范围内有溅落状血迹。（以上血迹及人体组织已由公安部门提取）

　　（五）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

　　1.内蒙古鄂尔多斯蒙苏经济开发区伊金霍洛物流园管理办公室（原伊金霍洛旗煤炭物流园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辖区安全生产工作。

　　2.伊金霍洛旗能源局下设伊金霍洛旗能源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煤场集装站执法中队具体负责辖区煤炭集装站、洗选煤场、储煤仓罐的建设、运营、装卸等行政

执法工作。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处置情况、事故报告过程及善后处理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和处置情况

　　2022年5月15日8时，当班班长宋立成安排皮带工刘小龙、石宝山、张俊东、张明在215皮带机北端机尾处打扫卫生。

　　10时15分，装煤的火车进厂，皮带机开始运行装车。宋立成安排石宝山、张俊东、张明看护215皮带机，张俊东在皮带机北端机尾处看护，张明在215皮带机中间

段看护、石宝山在皮带机南段机头处看护。

　　11时23分，张明在215皮带机中间段看护过程中看到石宝山被卷入215皮带机机头联轴器在转动，随即用对讲机联系指挥室停机，并叫上不远处的张俊东一起前往

驱动机头部位进行查看，到场后看到石宝山躺在驱动机头联轴器下方，联轴器上缠绕着衣服和橡胶水管（正在流水），半截手臂随衣服挂在联轴器上，周边散落着鞋

子、袜子和破损的衣物。通过问询观察，石宝山尚有生命体征。随后宋立成、刘小龙、副总经理李政、运转部部长王飞录、铁路发运部部长张耀庭等人得知情况后相

继到达事故现场，李政随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张耀庭安排检修工任立新找来一条棉被，宋立成、刘小龙、张明、张俊东将棉被垫于石宝山身体下方兜起将其抬出皮

带机车间。

　　12时左右，120医护人员到达现场，将石宝山送至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康巴什部进行抢救，石宝山经抢救无效于14时死亡。

　　（二）事故报告过程



　　12时53分，北通煤炭公司生产服务部部长王飞录拨打了110电话报警；16时19分，北通煤炭公司总经理冯志刚将事故情况电话报告伊金霍洛旗能源局；16时47

分，伊金霍洛旗能源局将事故情况通报伊金霍洛旗应急管理局；17时32分，伊金霍洛旗应急管理局将事故情况报告市应急管理局；17时43分，市应急管理局将事故情

况报告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市委、市人民政府。

　　北通煤炭公司未按法律法规要求在规定时限内向监管部门报告事故，存在迟报行为。

　　（三）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北通煤炭公司派专人与死者家属对接，安抚家属情绪，协商赔偿事宜，并按照国家政策，妥善处理了死者的善后和赔偿事宜。

　　三、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83.818万元人民币（不含事故罚款）。

　　死亡人员情况：

　　四、事故原因分析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1.皮带工石宝山安全意识淡漠，在设备运转过程中，违规手持橡胶水管冲洗设备时，不慎被卷入联轴器造成死亡。

　　2.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安全标志缺失。215皮带机机头联轴器未安装防护罩，且缺少相关防止人员被旋转设备伤害的安全警示标识。

　　（二）间接原因

　　1.企业方面

　　（1）现场安全管控不到位。公司未配备安全管理人员对作业现场进行监管,现场管理人员履职不力,对工人违章使用橡胶水管冲洗运转设备的行为没有及时督促和

纠正。

　　（2）隐患排查治理走过场。皮带机联轴器外露未安装安全防护设施和缺少相关防止人员被旋转设备伤害的安全警示标识的隐患和问题长期存在。

　　（3）安全培训教育流于形式。对新入职工人的安全培训教育内容不全、质量不高、效果不佳，对现场存在的安全风险认识不足，安全操作技能掌握不熟练。

　　（4）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力。企业主要负责人不在岗位履职，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完善，未制定董事长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

教育和培训计划；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

　　2.监管部门方面

　　（1）内蒙古鄂尔多斯蒙苏经济开发区伊金霍洛物流园管理办公室（原伊金霍洛旗煤炭物流园区管理委员会）未能有效发挥安全监督检查职能，组织开展安全检

查工作不深入、不细致，未有效倒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2）伊金霍洛旗能源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未能有效发挥安全执法监察职能，组织开展安全执法监察工作不深入、不细致，未有效倒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

　　（三）事故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认定，北通煤炭公司“5·15”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处理建议

　　1.建议免于追究责任的人员（1人）

　　石宝山，北通煤炭公司生产服务部皮带工。安全意识淡漠，在设备运转过程中，违规手持橡胶水管冲洗设备时，不慎被卷入联轴器造成死亡。鉴于其在事故中已

死亡，建议免于追究责任。

　　2.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人员（5人）

　　（1）宋立成，北通煤炭公司生产服务部班长，负责班组日常管理工作。不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开展现场安全检查、隐患排查治理和安全培训教育工作不到

位，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45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建议给予警告，并处罚款9900元。

　　（2）王飞录，北通煤炭公司生产服务部部长，负责生产服务部全面工作。不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对班组的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检查不力，组织开展现场安

全检查、隐患排查治理和安全培训教育工作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96条的规定，建议暂停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

格1个月，并处上一年年收入30%的罚款，计26252元。

　　（3）李政，北通煤炭公司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分管生产服务部等部门工作。未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督促、检查生产服务部开展现场安全管控、隐患排查

治理和安全培训教育工作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96条的规定，建议暂停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1个月，并处上

一年年收入30%的罚款，计10940元。

　　（4）冯志刚，北通煤炭公司总经理，协助董事长主持公司全盘工作。未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未有效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96条的规定，建议暂停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1个

月，并处上一年年收入30%的罚款，计35696元。

　　（5）姚文利，北通煤炭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负责公司全盘工作。未认真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职责，未有效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

预防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95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建议处上一年

年收入40%的罚款，计47594元；对生产安全事故迟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110条第2款的规定，建议给予降级处分，并处上一年年收入60%的罚

款，计71393元；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53条的规定，合并处罚118987元。

　　3.建议给予政务处分人员（2人）

　　（1）李慧庭，内蒙古鄂尔多斯蒙苏经济开发区伊金霍洛物流园管理办公室（原伊金霍洛旗煤炭物流园区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负责辖区安全监管工作。未能

有效发挥安全监管职能，组织对煤炭集装站企业开展安全监督检查不深入、不细致，未有效倒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事故发生负有监管责任，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39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建议给予政务警告处分。

　　（2）陈永昌，伊金霍洛旗能源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煤场集装站执法中队中队长，负责辖区煤炭集装站、洗选煤场、储煤仓罐的建设、运营、装卸等行政执法

工作。未能有效发挥安全执法监察职能，组织对煤炭集装站企业开展安全执法监察工作不深入、不细致，未有效倒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事故发生负有监

管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39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建议给予政务警告处分。

　　（二）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北通煤炭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现场安全管控不到位、隐患排查治理走过场、安全培训教育流于形式。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114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建议对该公司处以罚款40万元的行政处罚。

　　（三）其他建议

　　1.建议市人民政府责成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对事故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的行政处罚依法监督执行。

　　2.建议纪检监察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程序，依规依纪依法落实有关行政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



　　六、防范措施及建议

　　（一）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红线意识，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伊金霍洛旗旗委政府要深刻领会、贯彻落实上级党委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批

示和指示精神，坚守“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红线和底线，牢固树立抓经济发展是政绩、抓安全生产也是政绩的政绩观，将安全生产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和

基础，与经济发展的各项工作同步规划、同步部署、同步推进。伊金霍洛旗能源局要有效运用关闭整顿、失信联合惩戒、约谈曝光等手段，紧紧抓住企业主要负责人

这个“关键少数”，扎实推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严格按照“三必须”的要求，把安全生产作为行业领域管理的重要内容，依法依规实施安全监督管理，切实承

担起行业安全监管责任。

　　（二）结合国务院“十五条硬措施”全面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一是伊金霍洛旗委政府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结合国务院安委会“十五条硬措施”，紧盯煤矿、

建筑施工、工贸、危化品、道路交通、消防等事故易发多发的重点行业领域，全面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坚持以点带面，强化系统思维，加大政府部门督导力

度，发挥专业力量服务作用，严格事故隐患风险分析、整改治理和效果评价，确保大检查取得实效。二是要以事故为鉴，重点对洗选煤场、煤炭集装站安全管理情况

进行检查，摸清辖区内洗选煤场、煤炭集装站企业的基本情况，建立台账，加强安全监管。三是对发现的、存在的安全风险问题隐患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

切实做到发现一处、整改一处，销号一处、巩固一处，该停产停业整顿的，坚决予以停产停业整顿，需要行政处罚的，坚决予以按照上限进行处罚。

　　（三）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筑牢安全生产工作基础。一是北通煤炭公司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开展全员警示教

育培训，认真总结反思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漏洞与不足，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重新梳理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并予以健全完善。

二是要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制定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的相关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案，从源头上系统上识别风险、控制风险，深入开展事故隐患排

查工作，强化重点生产区域、设施设备和岗位的管控措施和责任落实，尤其要全面排查和落实齿轮、皮带、联轴器等传动装置的安全防护措施，将排查出的各类风险

进行分级管控，并按“五定”措施落实整改。三是要加强作业现场监督检查，安全管理人员、带班班长要严格履职，及时发现、制止违章作业行为，确保各项规章制度

和操作规程执行到位。四是要加强对全员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

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及事故应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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